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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团字（2013） 19 号


关于招募2013年大学生礼仪宣讲团成员的通知
各分团委：

为展示我校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，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明礼仪氛围，为大学生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，校团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招募2013年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成员，现将招募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招募对象及数量
招募对象：青岛农业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
招募人数：女生40人，男生15人。
二、招募条件
1、女生，身高165-175CM，身体健康，身材匀称，面容姣好、气质佳;男生，180-185 CM，身体健康，身材匀称，五官端正，阳光自信。 
2、谈吐大方，举止文明，普通话标准，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会话。
3、热爱礼仪宣讲工作，具有较强的责任心、奉献精神、组织纪律观念和团队意识。
三、礼仪队工作内容
1、大学生文明礼仪宣讲、大学生文明礼仪知识普及。
2、国际、全国、省、市等各级重大运动赛事、博览会等活动的礼仪服务。
3、学校各项大型庆典、会议等活动的礼仪服务。
四、招募程序
1、报名

报名分为个人报名和分团委推荐两种形式。

（1）个人报名
报名学生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成员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9月30日前送交本学院分团委。各分团委选拔、汇总后于10月8日将报名材料报校团委，每学院报送人数不超过10人。
（2）分团委推荐
各分团委至少重点推荐3名符合条件并表现优秀的学生参加学校选拔。
2、选拔
由校团委组织选拔工作，采用结构化面试手段择优录取。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五、保障激励
1、被正式录用的成员按勤工助学待遇，并根据工作时长给予工作量补贴。
2、每学年根据考核情况评选“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优秀成员”，授予“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，颁发青岛农业大学精神文明单项奖学金；团长、副团长被评为优秀成员的，如符合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，则授予“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。

联系人：李勒
电话：86080605
邮箱：qdndtw@163.com
附1：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成员报名表

  附2：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管理办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2013年9月25日

附件1：
2013年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成员报名表

	姓    名
	
	照片张贴处：
要求为立姿全身彩色5吋照片，勿着厚棉服，长发请后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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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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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E-mail
	
	

	QQ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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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分团委推荐
盖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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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2：
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 青岛农业大学礼仪宣讲团(以下简称宣讲团)是学校团委指导下为完成大学生文明礼仪宣讲、大学生文明礼仪知识普及而成立的学生组织。为规范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本办法适用于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全体成员。

第二章  队伍管理 

第三条 宣讲团是隶属于青岛农业大学团委，设团长1名，副团长三名。团长负责礼仪队的日常事务、成员管理、训练、组织活动等工作，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，团长不在时，副团长代行职责。

第四条 工作纪律： 

（一）举办活动时，成员因故不能参加，必须事先向团长请假，未请假者按缺勤处理，成员参加活动不得占用正常课堂学习时间。

（二）参加活动时，成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达工作岗位，服装和化装等工作要在之前完成；工作中自觉遵守纪律，服从指挥和安排，不得擅自换岗、离岗。

（三）参加活动时，成员必须按照规定统一化妆，盘发，着礼仪服；工作结束，必须妥善保存衣服等物品，按时交还团长统一由团委管理。 

（四）未经团委批准，宣讲团成员不得从事任何其他礼仪活动，否则责令其退队。

第五条 纳新与退团：
申请加入宣讲团的同学须经报名、初试、复试、考核等工作，最终由团委审核确定。

第六条  宣讲团成员的权利与义务：

（一）宣讲团成员须履行义务如下：
1、遵守校纪校规，维护宣讲团形象；
2、服从管理，认真完成各项任务；
3、履行宗旨,踏实敬业，虚心学习，完善自我；
4、任职期间不允许擅自退队，如有特殊情况须于两周之前提出申请，经团委同意方可退团。

（二）宣讲团成员享有权利如下：

　 1、享有理论、实践培训的权利；

　 2、有权对宣讲团工作进行监督；　

　 3、有权对宣讲团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　 4、有权向本团推荐人才。

第七条  宣讲团每月一次例会及培训活动，全体成员必须按时参加，其他各项训练活动须按本团学期活动计划开展。训练内容如下：

1、风度和仪表训练：主要包括气质、谈吐、外表、衣着、化妆及举止等方面的训练。

2、日常礼节训练：主要包括常用礼节、方位礼节、介绍与馈赠等方面的技巧、原则和种类的训练。

3、专项礼仪训练：主要包括会议礼仪、典礼仪式、聚会礼仪等方面的训练。 

第三章  物资管理 

第八条 宣讲团活动资料由团长统一填写和管理。未经团长同意，宣讲团成员不得私自查看、涂改或保留宣讲团资料。 

第九条 宣讲团内部成员或各学院申请借用礼仪队物品，须如实填写团委物品外借申请表，并经学院团委盖章，经团委办公室同意方可借用。物品归还要及时，若出现物品损坏、遗失等情况则按规定赔偿。

第四章  奖惩制度

第十条 宣讲团由校团委定期考核。团长、副团长无故缺席各项宣讲团活动和日常训练总计达2次者，撤销其团长职务；成员凡迟到三次者即视为一次旷缺；凡无故缺席礼仪活动和日常训练总计三次以上者，由团长报校团委审核后责其退队；擅自换岗、离岗并造成工作失误者，视为一次旷缺；有一次旷缺记录者，取消竞选宣讲团团长资格。 

第十一条 随意丢弃宣讲团物品达三次，或私自涂改宣讲团资料超过两次者，按规定责令其退队。 

第十二条 被正式录用的成员按勤工助学待遇，并根据工作时长给予工作量补贴；每学年根据考核情况评选“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礼仪宣讲团优秀成员”，授予 “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，颁发青岛农业大学精神文明单项奖学金；团长、副团长被评为优秀成员的，如符合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，则授予“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。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三条  本《办法》由青岛农业大学团委负责解释。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25日

PAGE  
2

